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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 

 

行政长官选举投票和点票安排  

 

第一节  —  招募投票站／点票站工作人员  

8 .1  鉴于选举委员人数相对较少，加上是次行政长官选举

只有 1 个主投票站、 1 个点票站和 两个专用投票 站，因此选举事务

处没有如其他选举般展开全面的招募运动，而是调派其 640位员工

于投票日担任投票站和点票站的工作人员，以及提供支援服务。  

 

第二节  —  为投票站／点票站工作人员提供培训  

8 .2  为使获委任的工作人员掌握履行本身职务所需的运作

知识及技能，选举事务处于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和 十 五 日 ， 分

别于伊利沙伯体育馆及戴麟 趾 夫 人 训 练 中 心 举 行 了 两 场 一 般 简 介

会，并于投票日前，即二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和 二 十 五 日 ， 进

行实地彩排，使负责不同岗 位 的 人 员 ， 都 能 熟 习 选 举 过 程 及 选 举

场地的运作。选举事务处亦编撰了  3  套 工作 手册。 其中 两套 是为

投票站主任、副投票站主任和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， 以 及 投 票 助 理 员

和 投 票 站 事 务 员 而 编 制 。 余 下 的 一 套 则 提 供 予 点 票 工 作 人 员 参  

考。  

 

第三节  —  选定投票站场地  

8 .3  选举事务处早于二零一二年便开始为是次行政长官选

举物色合适的场地作投票及 点 票 之 用 。 鉴 于 二 零 一 二 年 行 政 长 官

选举位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的 场 地 寛 敞 ， 位 置 适 中 ， 而 且 其 他 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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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设施及交通安排理想，因 此 选 举 事 务 处 早 于 二 零 一 二 年 下 旬 已

预订同一场地，即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三楼大会堂 (约 6  000 平方米 )

和五楼 F 和 G 展览厅 (约 9 000 平方米 )，分别作为是次行政长官选

举 的 主 投 票 站 和 中 央 点 票 站 。 另 外 ， 亦 租 用 了 三 楼 F 展 览 厅

(约 2  000 平方米 )和四楼会议室 (约 1  700 平方米 )分别作为提袋检

查处和选举委员等候／休息区。这些地方面积合共 18  700  平方米。

此外，有关场地既方便需使用轮椅人士进出，又可设立专用通道，

方便投票站人员于投票结束后 把 投 票 箱 由 主 投 票 站 运 往 中 央 点 票

站，以及选举委员在投票后前往中央点票站观看点票。  

 

第四节  —  投票安排  

投票时间  

8 .4  就有竞逐选举的第一轮投票 (或无竞逐选举的投票 )，

主 投 票 站 及 设 于 警 署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时 间 定 于 上 午 九 时 至

十一时。如有需要超过一轮投 票 ， 第 二 和 第 三 轮 投 票 时 间 分 别 定

于同日下午二时至三时，以及 晚 上 七 时 至 八 时 。 设 于 惩 教 署 各 惩

教 院 所 的 专 用 投 票 站 在 有 竞 逐 选 举 的 第 一 轮 投 票 时 间 (或 无 竞 逐

选举的投票时间 )定于上午九时至十时，而第二及第三轮投票时间

与主投票站相同。  

8 .5  如有需要作第四或更多轮的投票，投票将于翌日举行

(即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)。每轮 投票结 束后，均 会即时 点票。 

 

主投票站  

8 .6  为免在投票时出现人龙，主投票站设立了 38 个发票柜

枱和 70 个投票间 (其中 4 个专为轮椅使用者而设 )。与其他选举一

样，主投票站外划设了禁止拉 票 区 及 禁 止 逗 留 区 。 站 外 还 设 有 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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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投票开始前已到达主投票 站 的 选 举 委 员 而 设 的 等 候 区 ， 亦 设 有

一个休息区，供选举委员在 投 票 后 使 用 。 除 了 在 主 投 票 站 内 的 每

个投票间都张贴「候选人简 介 」 单 张 外 ， 在 主 投 票 站 入 口 附 近 亦

张贴放大版本的「候选人简介」单张。  

8 .7  由于预期在会场附近可能有示威举行，警方遂于投票

日当天，在主投票站外划出指 定 公 众 活 动 区 。 由 于 选 举 委 员 能 否

进入会场，对选举是否可以顺 利 举 行 至 关 重 要 ， 因 此 选 举 事 务 处

与警方和场地管理人员在保安 及 交 通 管 理 事 宜 上 紧 密 合 作 。 为 加

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场内保 安 ， 当 局 于 香 港 会 议 展 览 中 心 博 览

道入口，以及香港会议展览中 心 各 层 连 接 主 投 票 站 和 中 央 点 票 站

的专用通道实施进出管制。每 名 选 举 委 员 都 会 获 发 一 个 印 有 条 码

的名牌，以资识别。每名选举 委 员 在 进 入 香 港 会 议 展 览 中 心 前 须

出示名牌，并由工作人员扫描 印 在 名 牌 上 的 条 码 确 认 身 分 后 ， 才

可获准通过进出管制点。为确 保 投 票 保 密 ， 选 举 事 务 处 于 是 次 选

举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，从不 同 方 面 包 括 投 票 站 的 布 置 、 保 安 、

投票流程、投票间设计等，加 强 保 密 和 保 安 的 安 排 。 有 关 详 情 请

参阅下文第 14 .23 段。  

 

投票通知  

8 .8  根据法例规定，选举事务处会在投票日前 10 天向选举

委员寄出投票通知。向每名选 举 委 员 寄 出 的 选 举 邮 件 内 ， 载 有 法

例规定的投票通知 (列明投票日的日期、主投票站的地址和投票时

间 )、主投票站和中央点票站的地图、投票指示、投票及点票程序，

以及中央点票站的场地规则。该邮件内还有 1 幅标示主投票站禁

止拉票区范围的地图、「候选人简介」，以及 1 份由廉政公署印

制的单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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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9  投票通知亦附有一封由总选举事务主任发出的信件，

内有相关行政长官选举的重 要 资 料 。 该 信 件 也 请 选 举 委 员 留 意 ，

切勿在主投票站内与他人通 信 息 、 不 可 使 用 流 动 电 话 或 其 他 通 讯

器材与其他人通讯、拍影片 、 拍 照 、 录 音 或 录 影 ， 也 不 可 将 选 票

带离主投票站。信件同时提 醒 选 举 委 员 ， 为 方 便 投 票 站 主 任 执 行

《行政长官选举程序规例》 ， 选 举 委 员 在 进 入 主 投 票 站 前 必 须 关

掉并收藏好流动电话，并且 不 得 向 任 何 人 传 达 在 主 投 票 站 内 取 得

的关于任何选举委员将会投 票 予 哪 名 候 选 人 或 已 投 票 予 哪 名 候 选

人的任何资料。信件亦提醒 选 举 委 员 任 何 人 不 得 直 接 或 间 接 诱 使

选举委员展示他／她填划的 选 票 ， 以 致 任 何 人 得 知 关 于 选 举 委 员

已投票予哪名候选人的任何 资 料 ， 因 此 选 举 委 员 亦 切 勿 向 他 人 展

示其选票上的选择。  

8 .10  一如上文第  8 .7  段所述，基于保安理由及方便辨别选

举委员的身分，发给每名选举委员的邮件中，还包括 1 张选举委

员名牌。每张名牌上所印的条 码 都 是 独 一 无 二 ， 只 用 于 识 别 选 举

委员身分，而不会包含任何投 票 纪 录 的 用 途 。 此 外 ， 为 方 便 乘 坐

私家车或的士到达主投票站的选举委员，邮件中还夹附了 1 幅标

示指定上落客点的位置图和 1 张车辆进入许可证。另一方面，为

方便当局评估香港会议展览 中 心 于 投 票 日 的 交 通 状 况 ， 以 让 警 方

规划安排，选举事务处呼吁选举委员填写 1 份问卷，述明他们拟

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到达主投票 站 。 该 处 还 请 选 举 委 员 提 供 本 人 及

／或其助理的流动电话号码及 ／ 或 电 邮 地 址 ， 以 便 投 票 日 当 天 在

有需要时，可以透过短讯或电 邮 方 式 向 选 举 委 员 发 放 有 关 选 举 安

排的最新消息及／或应变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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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票的设计  

8 .11  选票依照《行政长官选举程序规例》订明的格式设计。

由于有可能须进行多于一轮投票，各轮投票使用不同颜色的选票，

以资识别。  

 

选票的储存  

8 .12  选票由政府物流服务署印妥后，由选举事务处人员在

有闭路电视监控及保安员 24 小时驻守的房间内进行品质检定。经

投票站主任检查后，密封的 选 票 于 选 举 前 运 送 往 位 于 香 港 会 议 展

览中心的主投票站的储物室内储存，并于投票日当天才开封使用。

选票由政府车辆运送，并全 程 由 选 举 事 务 处 人 员 及 保 安 员 押 运 。

当选票送抵主投票站后，即 储 存 在 有 闭 路 电 视 监 控 的 储 物 室 内 ，

并立即上锁，入口处由保安员 24 小时看守，直到选举完结才送返

选举事务处的办公室妥为存 放 。 另 外 ， 选 举 事 务 处 亦 安 排 部 分 经

投票站主任检查及已密封的 选 票 送 往 设 于 亚 博 馆 的 后 备 主 投 票 站

备用，并以相同的保安规格运送及储存。  

 

投票程序  

8 .13  根据法例，选举委员须在投票间内，采用选举事务处

提供的「 」号印章填划选票。选举委员在填划选票后，须将选票

折迭，隐藏已填划的一面，然 后 将 已 折 迭 的 选 票 放 进 投 票 箱 内 。

投票程序简介已张贴于主投票站及每个投票间内。  

8 .14  当局鼓励选举委员在投票后前往中央点票站观看点票

过程，直至有点票结果，以便 在 必 要 时 他 们 可 前 往 主 投 票 站 进 行

另一轮投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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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在囚、遭还押及拘留的选举委员而设的特别投票安排  

8 .15  为供遭惩教署囚禁或还押的选举委员在投票日投票，

选举事务处计划在惩教署各 惩 教 院 所 设 立专 用 投 票 站 。 选 举 事 务

处在投票日前 3 星期开始，逢星期一至五 (公众假期除外 )及紧接投

票日前的星期六在行政长官选 举 网 站 上 公 布 和 更 新 遭 囚 禁 或 还 押

在各惩教院所的选举委员人数 ， 供 候 选 人 参 考 。 选 举 事 务 处 只 需

要在投票日于壁屋监狱设 立一 个 专 用 投 票 站 。 惩 教 署 会 安 排 任 何

在囚或被还押的选举委员在投票时间内的特定时段投票。  

8 .16  选举事务处亦在跑马地警署设立专用投票站，供任何

在投票日遭惩教署以外的执法 机 关 还 押 或 拘 留并 表 示 希 望 投 票 的

选举委员投票。由于执法机关 可 能 在 投 票 日 任 何 时 间 拘 捕 属 选 举

委员的人士，故该专用投票站的开放时间，与主投票站相同。  

8 .17  专用投票站除规模较主投票站细小外，基于保安理由，

其中一些投票所用的物品须特别设计。  

8 .18  第一轮投票结束后，专用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会把投

票箱锁上及加封，并在警务人员护送下把投票箱运往中央点票站，

而候选人或其代理人亦可随同 投 票 站 主 任 运 送 投 票 箱 。 专 用 投 票

站的选票会与主投票站的选票混合后才进行点算。  

 

第五节  —  点票安排  

中央点票站  

8 .19  中央点票站设有一个点票区，一个公众区域和一个包

括多个指定专用区的新闻中 心 ， 分 别 供候 选 人 、 其 选 举 ／ 监 察 点

票代理人和助选人员、选举委 员 ， 以 及 传 媒 使 用 ， 亦 设 有 房 间 编

配予每名候选人使用。中央点 票 站 的 公 众 区 域 ， 供 公 众 人 士 观 看

点票过程及选举主任宣布选举 结 果 。 此 外 ， 传 媒 公 告 亦 透 过 场 内

新闻中心发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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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票程序  

8 .20  选票以人手点算。在任何一轮投票中，任何 1 名候选

人取得超过 600 张有效选票，即在行政长官选举中当选。如须进

行另一轮投票，选举主任便 会 透 过 电 子 媒 体 公 布 相 关 安 排 ， 而 选

举 事 务 处 会 致 电 或 传 送 短 讯 通 知 选 举 委 员 (如 选 举 委 员 已 向 选 举

事务处提供联络电话号码 )、传送电邮 (如选举委员已向选举事务处

提供电邮地址 )，以及设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博览道入口的大型展

示 板等作出公布。选举事务 处 建 议 已 离 场 的 选 举 委 员 密 切 留 意 有

关 公布，并及时返回主投票 站 投 票 。 另 外 ， 他 们 也 可 以 向 选 举 事

务处热线查询，或浏览行政长官选举网站查阅是否须重返投票站，

进行另一轮投票。  

8 .21  开始点票后，主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会担任点票主任，

监督点票过程。选举主任须负责裁定问题选票是否有效。  

 

第六节  —  应变措施  

8 .22  选举事务处计划或作出下列安排，以应付恶劣天气或

其他紧急事故：  

( a )  把投票或点票工作延迟或押后；  

( b )  因水浸、停电或其他紧急事故，而须延长投票时

间；  

( c )  在亚博馆设立后备场地，以便一旦原定的主投票

站／中央点票站因某些原因不能再正常运作，或

选举委员无法进入时，可以代替原定的票站；  

( d )  在 香 港 会 议 展 览 中 心 和 选 举 事 务 处 办 公 室 存 备

额外选票和投票箱等，应付紧急情况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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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预订车辆及渡轮，在有需要时运送设备及紧急接

载选举委员和工作人员前往后备场地；  

( f )  在有关部门及机构协助下，在投票日密切监察前

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及附近地区的交通情况；  

( g )  要求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提供后备电力，确保一旦

电力中断仍能继续进行投票和点票工作；以及  

( h )  为 公 布 实 施 任 何 紧 急 安 排 作 好 全 面 准 备 (包 括 请

选 举 委 员 提 供 委 员 及 ／ 或 其 助 理 的 流 动 电 话 号

码及／或电邮地址，以便在有需要时联络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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